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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組織協會及病人權益協會  
 

就私家醫院監管問題意見書  
 

社區組織協會及病人權益協會強烈要求衛生署加強對私家醫院的監

管，並修訂＜醫院、護養院及留產院註冊條例＞，更改衛生署過往只含混

的考慮私家醫院是否具有符合衛生署署長認為適當的房舍、人手或設備條

件的流弊。為更全面監察私營醫院，政府必須引入更多公眾參與及機制，

確保病人的健康及利益。事實上，養和醫院洗腎意外只是私家醫院問題的

冰山一角，有關私家醫院運作問題我們認為有以下方面：  
 
1. 質素良莠不齊，衛生署監管不力  
 

現時全港共有 23 間私家醫院及護養院等為市民提供醫療服務。根據＜

醫院、護養院及留產院註冊條例＞，衛生署擔當發牌及監管的角色。由於

條例含糊不清，加上衛生署只被動地倚靠各醫院每年提交的報告及每年一

次的巡察，並未對私家醫院的服務作出評估。單靠院方所謂的自行監察，

根本未能有效確保私家醫院的質素，致使私家醫院服務良莠不齊。  
 
2. 醫院運作透明度低  
 

由於私家醫院的經營牽涉人命及公眾利益，故院方的運作必須讓公眾參

閱。現時，各醫院提交予衛生署的報告範圍並不統一，亦沒有向外公布，

令病人難以就各醫院的質素作出比較，只單憑醫生轉介及口碑，實難以作

出抉擇。社協及病人權益協會認為報告必須包括設施、人手比例、收費標

準、醫療事故及投訴處理等，並將報告公開讓社會人士參與監管私家醫院。 
 
3. 欠缺維護病人權益機制  
 

醫管局及衛生署轄下的醫療機構皆具有機制處理病人及家屬的意見或

投訴，但在私家醫院卻沒有一個明確的機制及人手充當病人及院方的溝通

橋樑。不少個案在索取醫療報告時困難重重，更遑論投訴醫護人員的態度

或失誤。再加上投訴處理方式封閉及欠獨立性，院方與醫生互相推搪，令

投訴人無所適從。  
 
4. 收費含糊，無劃一範圍  
 

不少私家醫院的收費並不公開讓病人知道或查閱，病人往往在出院時才

知悉支出及收費項目，這種形式是完全漠視消費者的知情權及選擇權。此

外，各醫院對收費項目如：住院費、膳食費、雜費等有不同定義，令公眾

混淆不已。  



建議  

 

1. 政府須就以下四方面修改＜醫院、護養院及留產院註冊條例＞加強衛生

署對私家醫院的監管：  

 

1.1 要求醫院每年就指定內容提交報告，並將報告公開；  

 

1.2 明確規定私家醫院的人手編制、比例及處理投訴機制等；  

 

1.3 規定各醫院統一收費項目，並須確保病人及家屬在事前已知悉有關

其治療的各項收費；  

 

1.4 規定各醫院參予國際評審組織的評審及公佈有關評分。  

 

2. 衛生署必須加強巡查，對於醫院運作提供改善建議，並監察其執行。  

 

3. 成立獨立的病人權益委員會，負責推廣病人權益，接受公眾有關病人權

益的投訴及調查工作，協調病人及醫院就服務、收費、醫療失誤的糾紛。 

 

一九九九年四月十九日  
 


